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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签署战略

合作协议的公告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 

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体娱股份”或

“公司”）与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上

港”）于近日签署了《俱乐部独家图片官方合作伙伴合作协议》。双

方以弘扬中国足球文化，促进中国足球专业化、商业化的发展；记录

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发展历程，留存珍贵历史资料和瞬间；整合

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资源整体优势，更好营造中国足球良好环境

为合作宗旨，本着平等互利、共同发展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就合作事

宜达成相关协议。 

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 

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于 2005年 12月 16日在上海

市崇明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，独家拥有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全

部商务权利。其经营范围：有关足球竞赛及训练活动，设计、制作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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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广告，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，商务咨询，体育用品销售。 【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三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就协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进行约定，相关条

款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主要包括如下： 

1、上海上港授予体娱股份拥有“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官方图片

合作伙伴”称号或跟图片有关的同类性质的称号，且该等称号是体娱

股份独家拥有的、唯一的； 

2、上海上港授权体娱股份以合作伙伴和官方图片社身份参加有

关合作项目的各项宣传、推广，并拥有拍摄特权等； 

3、体娱股份负责指派适当数量的人员代表双方意志负责拍摄，

并由体娱股份负责本协议的实施并对外承担责任，摄影作品属于体娱

股份的法人作品； 

  4、在上海上港允许的情况下，体娱股份可开发和销售体娱股份

拍摄的合作项目图片衍生产品的权利，但具体收益，按本协议约定比

例分配； 

5、协议期内上海上港拥有体娱股份依照本协议所创作或者制作

的所有合作项目的图片的使用权，用于上海上港和上海上港母公司自

身品牌的对外推广和宣传、内部报告，用于上海上港的官方微博、微

信、官方网站等。上海上港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将该等使用权授权给上

述约定之外的任何第三方。 

6、协议期限：本协议合作期限为自签约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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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止。 

四、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、共同发展、优势互补的原

则，为弘扬中国足球文化，促进中国足球专业化、商业化的发展签署

战略合作协议，本协议的签署将对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、品牌宣传具

有重要意义，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符合公司发展

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双方签署的《俱乐部独家图片官方合作伙伴合作协议》涉及

了图片衍生产品的权利，但具体收益按本协议约定比例分配，本协议

所涉及具体合作事项，需双方或授权机构另行签订协议，具体合作尚

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签署的《俱乐部独家图

片官方合作伙伴合作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 05月 23日 


